
淮安市洪泽生态环境局
新建张福河顺河桥下水质自动监测站询价公告
                    
1. 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 新建张福河顺河桥下水质自动监测站项目
(2) 本次询价内容：站房加固和防水改造、水电和通讯改造、道路铺设、门窗改造、采水和排水单元建设、警示标识和文化建设、防雷和安防建设等
(3) 项目地点： 淮安市洪泽区西顺河镇               
(4) 预算价：10万元，超过或低于70%均为无效标
(5) 质量标准：合格。
(6) 标段划分：本项目招标设一个标段。   
2. 投标人资格条件：
(1) 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提供在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2) 本次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 报名时间及地点、方式：
(1) 报名时间：2026年 5 月 22日—2026年 5 月26 日（上午9:00-11:00，下午14:30-17:00）
(2) 报名地点：淮安市洪泽生态环境局  311  室
(3) 报名方式：现场报名或电话报名。
(3) 报名资料：①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授权委托人身份证正、反面；②营业执照等相关材料。③站房加固和防水改造等建设方案
4. 评标办法：
资格审查合格且报价（费率）最低价的为中标人，报价相同的，由采购人自行确定。
5. 报价文件递交时间及地点：
(1) 报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 5 月 27 日9时00 分（逾期不予接收）。
(2) 报价文件递交地点： 淮安市洪泽生态环境局 311  室。
(3) 报价文件组成：①授权委托书原件及授权委托人身份证正、反面；②经密封的询价确认函（格式自拟）；③站房加固和防水改造等建设方案
6. 发布媒介
本次公告在“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政府 hongze.gov.cn”上发布。
7. 采购人及联系方式：  
采购人：淮安市洪泽生态环境局            
联系人：陈先生 13776724319

    

2026年 5月21日






附：1、询价需求
    2.询价确认函（供参考）







询价需求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具体内容
	单位
	数量
	备注

	 淮安市洪泽生态环境局新建张福河顺河桥下水质自动监测站项目
	站房加固和防水改造、水电和通讯改造、道路铺设、门窗改造、采水和排水单元建设、警示标识和文化建设、防雷和安防建设等
	项
	1
	本项目采用固定总价结算方式，投标人所填费用总价在合同实施期间不因市场变化（或政策性）因素而变动。



2、 建设内容
1、 站房加固和防水改造
淮安市洪泽生态环境局新建张福河顺河桥下水质自动监测站项目准备利用洪泽湖建设投资集团现有的营销中心一间约20平方米的木质房屋进行水质自动站建设，现有木质房屋为木板架在水泥条梁上，为保证水质自动监测站仪器设备的安装，必须进行站房加固和防水改造，具体改造方案自行确定，但需报名时报淮安市洪泽生态环境局确认。
2.水电和通讯改造
按照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技术要求——站房、采水及文化建设部分（试行）〉的通知》（苏环办〔2019〕114号）要求建设（不包括UPS和三相稳压电源）。
3.道路铺设
为方便进行站房，在站房北侧铺设一条带直角道路，路宽1.5米，长度为门前3米，至张福河边水泥路约11米。
因站房架高1.2米左右，需要建设楼梯方便进出站房。
4、 门窗改造
按照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技术要求——站房、采水及文化建设部分（试行）〉的通知》（苏环办〔2019〕114号）要求，将原有门封闭，原有窗改造为进出门。
5、 采水和排水单元建设
按照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技术要求——站房、采水及文化建设部分（试行）〉的通知》（苏环办〔2019〕114号）要求，建设悬臂式采水单元和站房排水。
1） 采水点距离河岸至少6米；
2） 在采水点处至少挖掘长2米、宽2米、深1.5米的区域，以保证采水点正常采水。
6、 警示标识和文化建设
按照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技术要求——站房、采水及文化建设部分（试行）〉的通知》（苏环办〔2019〕114号）要求建设（不包括视频监控）。
7、 防雷和安防建设
按照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技术要求——站房、采水及文化建设部分（试行）〉的通知》（苏环办〔2019〕114号）要求进行。
8、 其他
建设中可能遇到的其他工程事项。总体能够保证水站自动监测仪器和辅助仪器设备的安装，保证水站能够正常运行。
3、 建设工期
合同签订后七日内完成站房加固和防水改造、水电改造、门窗改造等前期工程，保证水站自动监测仪器可以进场安装，后续建设内容继续积极配合仪器安装和调试，六月底前全部完工。
    四、验收
项目建成后，由淮安市洪泽生态环境局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验收。
五、付款
项目建成并通过验收，且张福河顺河桥下水质自动监测站正常运行后，一次性付款。


（注：如需现场勘察，请联系陈先生：13776724319）
    






淮安市洪泽生态环境局
新建张福河顺河桥下水质自动监测站项目询价确认函

	
	品名
	主要配置、要求
	数量
	单价
	总价
	

	1
	淮安市洪泽生态环境局
新建张福河顺河桥下水质自动监测站项目
	/
	/
	/
	
	

	合计
	[bookmark: _GoBack]人民币大写：


   






报价人签字（必须盖章）： 
报价单位联系人（必须填写）：
联系电话（必须填写）：
公司地址（必须填写）：
时间：202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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